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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师范大学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 

实时网络视频考试工作方案 

根据教育部 2020 年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视频会议精神，结合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和我校实际，现就做好海南师范大学 2020 年艺术类

专业实时网络视频校考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2020 年实时网络视频校考专业与省份 

1.书法学专业：山西、山东、河北、湖南、安徽； 

2.音乐学、音乐表演、舞蹈学、舞蹈表演专业：甘肃、湖南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主管单位领导，学校负责，部门配合；照章组织，责任到人，分级落

实；服从安排，科学规范，重视细节。确保招生考试工作稳定有序。 

三、组织机构和主要职责 

(略) 

四、实时网络视频校考系统 

使用阳光高考平台上的艺术类招生材料远程提交系统（简称系统 2）

作为我校组织实时网络视频校考的考试系统。 

五、各专业考试方案 

（一）美术学院 

1.考试时间与科目 

（1）考试时段： 

山东：2020年 4 月 18 号上午 08:00-12:00； 

湖南：2020年 4 月 18 号下午 13:00-17:00； 

山西：2020年 4 月 18 号晚上 18:00-22:00； 

河北：2020年 4 月 19 号上午 08:00-12:00； 

安徽：2020年 4 月 19 号下午 13:00-17:00。 

（2）考试科目：书法创作。 

（3）考试时长：16-25 分钟（其中阅题时间 1 分钟，答题时间 15分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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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卷拍照、裁切、上传在 9分钟内完成）。 

考生必须在规定的考试时间段内完成考试。错过考试时间或未在

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的考生，后果自负。 

2.考生报名 

为确保考生符合本省艺术高考生身份，考生必须在本省考试院指定的

报名系统上报名并缴费，考试费 190元/人，报名成功的确认以收到考试费

为准。 

目前山西、湖南、山东省的报名工作已结束，河北报名尚未开始，由

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（原现场校考考点）协助完成网上报名。我校直

接从相关省考试院下载报名考生的数据库，并与相关省考点做好考试费的

结算工作。安徽考生报名在阳光高考平台上的特殊类型招生报名平台（简

称系统 1）上完成。 

3.考生考前准备工作与要求 

（1）考试工具（毛笔、墨汁、砚台、毛毡等）自备； 

（2）提前准备好试卷纸张，试卷纸张规定为白色宣纸，其规格为四尺

三裁（45x68cm），注意宣纸上不能有缺角、破洞、破裂、黑点等任何印记； 

（3）统一竖式答题，答题时不得查阅资料、工具书，不得借助 APP 等

网络软件； 

（4）试卷上不能有印记，不得作任何涂改、标记，否则视为作弊，试

卷作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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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考生考试流程 

5.考试要求 

（1）网络视频考试过程的注意事项： 

①为确保考试过程中视频录制顺利、有效，考生在正式答题前，可进

行调试、演练，考试过程必须按系统的要求去做。 

②考试环境应私密、静音；考试过程中要确保网络流畅，不中断；若

网络环境受限，请考生提前联系所在学校或所在教育部门帮助解决。 

4.考试结束提交试卷 

2.考生选择学校 

3.考生正式答题 

③考生在线签订“承诺书”（详见附件） 

②系统验证考生考试资格 

③考生答题，系统录制视频，同时开始计时 

④考生同意系统服务条款 

 

②考生线下拍摄试卷正面完整图片 

③考生在系统里提交试卷图片 

①考生选择学校“海南师范大学” 
 

①考试时间一结束，系统自动停止录制视频，
考生立即终止答题，上传视频 

②系统对考生进行实人验证 

③考生阅读系统须知 

 

①考生输入准考证号码登录考试系统 

1.考生登录考试系统 

①考生抽题，系统从试题库随机分配试卷 

②考生阅题，系统提示“阅题结束倒计时” 

④考生答题临近结束时，系统提示距离考试结束剩

余时间，答题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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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考生可选择智能手机，或带摄像装置的平板电脑、手提电脑、台式

电脑等设备完成答题、录制视频、上传图片。 

④视频拍摄的视角，统一规定在考生左手正前方，即左前方；视角范

围要能覆盖考生全身和试卷全部。 

⑤答题结束，完成视频上传后，考生必须将试卷拍照成图片上传至系

统。 

（2）以下几种情况被视为无效考试： 

①只录入考试过程视频，没有录入试卷正面视频； 

②只有考试视频，没有试卷图片； 

③只有试卷图片，没有考试视频； 

④考试视频中的试卷与上传的试卷图片不一致。 

（3）试卷邮寄 

①试卷图片上传系统后，考生需在试卷的最右下角 4×4cm 的范围内，

用铅笔填写考生姓名、准考证号码。注意：试卷图片未上传系统成功前，

请不要在试卷上填写考生姓名、准考证号码； 

②考生邮寄试卷可选顺丰或 EMS 邮政快递，山东、河北考生请在考试

当天下午完成试卷邮寄工作，湖南、山西、安徽考生请在考试的第二天上

午完成试卷邮寄工作（以邮戳时间为准）。邮寄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

龙昆南路 99 号海南师范大学平 05 室，黄长春收，电话：0898-65882704； 

③考生须确保视频试卷、图片试卷、快递试卷为同一试卷，否则考试

无效，并以作弊论处！ 

6.命题与试题库导入 

（1）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成立命题领导小组，命题教师与学院签订

保密协议。 

（2）命题教师独立命题，所命试题由本人存入指定的 U盘，交给命题

组组长汇总生成试题库，试题库拷贝到指定的 U 盘里（U盘必须 2份，一份

做为备份盘）。 

（3）U 盘加密，密码只能由命题组组长掌握，但必须将密码写在纸上。

U 盘与密码纸封存在信封里交给学院保密员（学院的两位保密员必须同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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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），现场交接人要在信封上签骑缝名。 

（4）学院的两位保密员及时将试题库信封送到招办保密柜中封存。 

（5）考试当天，由学院的两位保密员到招办领取试题库，当场解封，

并导入到考试系统。 

7.评卷 

（1）成立由学校、学院牵头的评卷领导小组，校内、校外专家（校外

专家不少于总评委人数的三分之一）组成的评审团队。 

（2）评卷过程按以下流程进行： 

①在招办监督员的监督下，学院保密员在考试系统中，在线核对所有

考生上传的考试视频和试卷图片，同时将各省考生区分开来，按省份存储

考卷； 

②在招办监督员的监督下，由学院保密员将已核对过的、真实有效的

试卷图片，与考试系统中的考生库关联，在图片上添加考生准考证条形码，

之后全部打印成 A4 纸大小的试卷纸质图片，按省封装好送到招办保密柜中

封存； 

③评卷当天，招办监督员和学院保密员一起到招办保密柜领取试卷图

片送到评卷场； 

④在招办监督员的监督下，评审团队根据试卷纸质图片，分为 A、B、

C、D、E 五档进行评分。具体做法是：首先由所有评委按 2：3 比例，将同

一省份的所有试卷分为 A、B 两档，之后根据评分标准，再将 A 档分为 A、

B 档，B 档分为 C、D、E 档，最后，根据各档分数段，集体评分； 

⑤在招办监督员的监督下，学院统分员计算出每份试卷的总分、平均

分，考试成绩分省份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名，A 档试卷出现同分情况时，将

组织评委对同分的试卷进行第二次评审； 

⑥招办按照各省拨划的计划数来确定入围名单（入围人数不得超出计

划数的 4倍），并在学校招生信息网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后才最终确定入

围名单（我校严格遵循部分省份的规定，取得生源省统考合格证的，院校

才能颁发专业考试合格证）； 

⑦招办负责将校考成绩上报到教育部艺术交互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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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评审前，招办工作人员在系统中设置对评审教师隐藏考生信息；

评审过程，试卷图片中不出现考生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；评审团队的评

分过程在移动终端上完成，试卷分数直接录入到评分系统。 

（二）音乐学院 

音乐学院实时网络视频校考分为三类：声乐、器乐和舞蹈。 

1.考试时间：2020年 4 月 17 日上午 8:00—4 月 20日上午 8:00。 

2.考生报名 

为确保考生符合本省艺术高考生身份，考生必须在本省考试院指定的

报名系统上报名并缴费，考试费 220元/人，报名成功的确认以收到考试费

为准。 

目前湖南的报名工作已结束，甘肃报名还在进行中。我校直接从相关

省考试院下载报名考生的数据库，并与相关省考试院做好考试费的结算工

作。 

3.考试科目及要求 

（1）声乐：自选作品，中外不限，作品不超过 4 分钟。 

声乐考生的伴奏可采取钢琴、伴奏带或者清唱形式。 

（2）器乐：自选作品，中外不限，作品不超过 5 分钟。 

（3）舞蹈： 

①剧目片段表演，作品时间控制在 90秒内； 

②基本功展示，含软开度、技术技巧，时间控制在 90 秒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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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考生考试流程 

5.视频录制要求 

（1）演唱（演奏）的视频作品在录制全程不允许使用麦克风等传声设

备，学生实时录制视频。 

（2）演唱的视频作品可自行选择伴奏形式，声乐伴奏可采取钢琴或伴

奏带形式，也可清唱。 

（3）演奏的视频作品在同一音乐篇章中不得间断。 

2.考生选择学校 

③考生在线签订“承诺书”（详见附件） 

②系统验证考生考生资格 

①考生选择学校“海南师范大学” 

1．考生登录考试系统 

①考生输入准考证号码登录系统 

②系统对考生进行实人验证 

③考生阅读系统须知 

④考生同意服务条款 

3.考生答题 

①考生选择“试录”或者正式录制 

②考生听到系统语音提示 

③考生正式表演（开始录制） 

④考试临近结束，系统提示距离考试结束剩

余时间，录制结束 

 

4.考生结束提交试卷 

①回看 

②回看完如果觉得满意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，

不满意重新录制（正式录制每人有 3次机会） 

③考生在系统里提交视频（结束考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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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录制视频时，考生必须面向录像镜头，在一个合适的距离内，保

证全身都在摄像镜头之中，确保演唱（演奏）表演过程清晰可见。如采用

现场钢琴伴奏，须同时出现在适当距离的镜头中且不切换镜头及角度；舞

蹈的剧目片段表演和基本功展示，考生必须完整的出现在镜头里。 

（5）视频作品需按照网上报名填写的曲目提交，如果录制作品与报名

曲目不符，则视为无效作品。 

（6）视频中不得有显示考生信息的字幕和场地布景，不得有考生介绍，

如有，则视为无效考试。 

6.考试评卷方式与流程 

（1）本次考试采用线上考试（即实时网络录制视频的方式），评卷评

分方式为线下集体评分。 

（2）学院根据 2020 年招生考试的整体安排成立评分工作办公室，具

体工作如下： 

①评分工作办公室由学校招办及音乐学院办公室成员组成，具体负责

对评分工作进行组织和实施，处理评分中出现的问题； 

②评分小组由评分办公室从音乐学院各专业专任教师中随机抽取产生，

按照声乐、器乐、舞蹈三个专业方向设置考场，每个考场原则上 5名评委，

其中组长 1 名，负责处理集体评分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。2020 年将根据

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外请评委（外请评委不少于总评委人数三分之一）参

与录像评分； 

③学院成立院级监督组，负责监督评委的抽取产生过程及打分的全过

程； 

④各组评委填写评分表时要求字迹工整，不得涂改，如有错误必须修

正，须经本人签名确认； 

⑤招办负责将考生各项得分录入到艺考成绩评分系统，按音乐学院评

分标准由系统自动计算出考生专业考试成绩，并组织人员在校级监督组的

监督下对成绩库进行三轮复核。如有错漏，必须在校级监督组的监督下对

成绩库进行修改； 

⑥专业考试成绩按校考总成绩分省份、类别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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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音乐类考生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，将组织评委对同分的学生进行第二次

评审；当舞蹈类考生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，以剧目片段成绩由高到低进行

排序，若剧目片段成绩同分，将组织评委对同分的学生进行第二次评审；

招办按照音乐学院在各省拨划的计划数来确定入围名单（入围人数不得超

出计划数的 4 倍），并在学校招生信息网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后才最终确

定入围名单（我校严格遵循部分省份的规定，取得生源省统考合格证的，

院校才能颁发专业考试合格证）； 

⑦招办负责将校考成绩上报到教育部艺术交互平台。 

7.评分细则（按考试科目细分） 

（1）声乐总分（100 分） 

①考试曲目 

每位考生考试时演唱一首歌曲，曲目自选，唱法不限。 

②评分标准 

总分满分以 100 分计算，其中身高及形象、音质、音准及节奏、吐字

咬字、综合表演能力等各 20 分。 

（2）器乐总分（100 分） 

①考试曲目 

每位考生考试时演奏一首乐曲，曲目自选，乐器由考生自备。 

②评分标准 

总分满分为 100 分计算，其中身高及形象、音色音质、技能技巧、节

奏节拍、综合演奏能力（完整流畅及音乐感觉）等各 20分。 

（3）舞蹈总分(100分) 

①剧目片段表演（60 分） 

②基本功展示：含软开度、技术技巧（40分） 

六、实时网络视频校考工作进程安排 

（一）3 月 23 日前，确定考试方式，选定考试系统，完成实时网络视

频校考方案。 

（二）3月底前，向社会发布海南师范大学实时网络视频校考工作方案。



10 
 

并拟定详细的实时网络视频校考流程，考前在我校招生信息网上发布。 

（三）4 月 15 日前，完成考生信息导入系统，建立考生准考库；考试

当天将试题库导入系统，建立考题库。 

（四）4月 20 日前，结束考试。 

（五）4月底前，公布成绩和入围名单。 

七、违规处理 

1.报考我校的考生在参加实时网络视频校考过程中，必须确保是本人

参加考试，如发现有冒名顶替行为，不仅要取消其考试成绩，还要追究

其刑事责任。 

2.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违规者将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

办法》（教育部 33 号令）或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进行处理，作弊的考生

将会被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。 

3.新生进校后，我校开展新生入学专业复试，如发现有与参加实时网

络视频校考专业水平相差过大，一经查实存在违规作弊行为的，将给

予退学处理！ 

4.所有参加实时网络视频校考组织工作的人员，必须严格遵守《海南

师范大学艺术类专业招生管理规定》，如有违纪违规行为，将严格按照《国

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进行认定。凡严重违反管

理规定者，构成违法者，将移交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本方案如有未尽事宜，我校将及时与相关省考试院及时沟通商议，并

通过相关省考试院发布公告，我校招生信息网也会同步公布。 

 

附件：参加海南师范大学考试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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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参加海南师范大学考试承诺书 

我是参加 2020 年艺术类作品上传的考生，我已认真阅读《国家教

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以及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招生单位发布的

相关招考信息。我已清楚了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，

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的行为；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

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；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

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、答案的行为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

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法。 

我郑重承诺： 

一、保证在网上考试时，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

志愿，如实、准确提交报考信息和各项材料，如提供虚假、错误信息

或弄虚作假，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

二、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，接受监考人员的管理、

监督和检查。 

三、自觉遵守相关法律和考试纪律、考场规则，诚信考试，不作弊。 

 


